
8 月 13 日， 市场监管总

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 《医疗

广告认定指南》。 “指南”

明确规定除依法设立的医疗

机构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发布医

疗广告。 医疗机构以医疗科

研为目的， 发布的招募受试

者、 临床研究患者等信息，

不构成广告。 （朱非）

图片为 AI 生成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北京】

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

五环外购房不限套数

日前， 《重庆市城市居住区配套

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实施细则》 发布。

“实施细则” 明确， 新建住宅项

目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应当与住宅项目

优先或同步规划、 建设、 验收并交

付。 已建成居住区， 可结合老旧小区

改造等城市更新工作， 统筹利用公有

住房、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存量房

源， 因地制宜配齐养老服务设施。 鼓

励各区县人民政府将闲置办公用房、

社区用房、 学校、 宾馆、 疗养院、 医

院等改建为养老服务设施。 （朱非）

【重庆】

鼓励将闲置办公用房

改建为养老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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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住建委、 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

“通知” 明确， 京籍居民家庭、

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

税满 2 年及以上的非京籍居民家庭，

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不限套数。 同

时， 对成年单身人士在本市购买商品

住房的， 按照居民家庭执行限购政

策。

| 扫码读

网信办打造学习小程序

提升数字技能有新选择

近日， 由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

局指导、 《中国网信》 杂志建设运营

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平台”

小程序上线。 小程序设置新闻资讯、

政策发布、 数字生活、 数字工作、 数

字学习等栏目， 通过聚合网信领域相

关政策文件、 权威解读、 行业动态等

新闻资讯， 以及数字生活、 数字工

作、 数字学习等领域优质课程资源，

为不同年龄、 职业、 需求的公众打造

一站式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平台。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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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规征求意见

OTA升级流程仍有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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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加速普

及， 辅助驾驶宣传误导、 事故责任认

定难、 OTA 升级引发故障等问题凸

显。 为此， 市场监管总局、 工信部近

日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品召回、 生产一致性监督管

理与规范宣传的通知 （征求意见

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有学

者认为， 其中的相关技术标准、 用户

权益等细节仍有优化空间。

不得将辅助驾驶宣传为

“自动驾驶”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

研究院郑翔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部分车企偷换概念， 将 L2 级辅助驾

驶宣传为“自动驾驶”， 造成消费者

认知偏差， 从而构成实质性的安全隐

患。 对此， “征求意见稿” 要求企业

在车辆 APP、 车载系统及用户手册

中“显著标注系统边界”， 并强制配

备驾驶员监测与警示功能。 一旦驾驶

员出现脱手、 睡眠等脱离驾驶任务的

情况， 系统可通过语音警告、 靠边停

车甚至禁用辅助功能等措施干预， 从

硬件层面防范滥用风险。

在中国政法大学郑飞教授看来，

部分企业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与准入产品不一致， 存在关键信息填

报不准确、 技术参数与实际不符等问

题。 “征求意见稿” 要求企业完整、

准确填报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信

息， 确保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致性。

L2级辅助驾驶事故责任

主体仍为驾驶员

智能网联汽车事故的责任归属一

直是行业难题， 此次“征求意见稿”

要求强化企业事故报告， 为责任认定

提供关键支撑。

“驾驶自动化分级是事故责任认

定的前提。” 郑翔表示， 根据 《驾驶

自动化技术研发伦理指引》， 不同级

别对应不同责任主体， L2 级及以下

为先进驾驶辅助阶段， 延续现有交通

法规框架， 责任主体仍是驾驶员；

L3、 L4 级为有限制阶段的自动驾驶，

需结合具体场景、 运行条件判定用户

还是系统为责任主体； L5 级为无限制

阶段的自动驾驶， 除非用户主动介入，

否则自动驾驶系统为责任主体。 不过目

前自动驾驶尚处在 L2 阶段， 因此事故

责任主体仍是驾驶员。

郑飞认为， 事故发生时的行车数据

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 如车辆速度、 刹

车状态、 传感器数据等， 能帮助确定系

统决策与驾驶员操作是否存在问题。 此

外， 车辆维护与保养情况（如是否未处

理已知故障）、 外部因素 （道路情况、

天气条件、 其他交通参与者过错）， 也

需纳入综合判断依据。

郑翔告诉记者， 智能网联汽车事故

中， 驾驶员接管窗口时间非常短， 汽车

记录数据是区分责任的关键。 但以往车

辆数据往往由企业掌握， 车主难以获取

原始数据， “征求意见稿” 要求企业及

时报告事故， 打破了这一信息壁垒， 企

业提供系统运行状态、 驾驶员操作等原

始数据， 直接关系到事故真相的还原。

需要提醒车企的是， 接管窗口可以采取

多种提示方式提前预警， 必须给予驾驶

员充分的接管时间。

车企需进一步明确OTA升

级具体流程

OTA 即空中下载技术， 是通过无

线网络远程管理终端设备数据或软件的

技术。 实践中， 消费者对 OTA 技术运

用存在一定担心。 据媒体报道， 比亚迪

宋 Pro 新能源汽车系统未经提示 OTA

自动升级， 导致驾驶员无法操作车辆。

今年初， 小米也曾发布 OTA 召回， 涉

及 3 万多辆小米 SU7。

对此， 郑飞表示， 此次“征求意见

稿” 中“未经备案不得升级” “禁止通

过 OTA 隐瞒缺陷” 等规定， 在很大程

度上对当前 OTA 升级乱象作出规范。

这些规定能够有效防止企业随意进行

OTA 升级， 避免未经充分测试的软件

版本被推送给用户， 从而降低因 OTA

升级导致的安全风险。

“新规在细节上仍有完善空间。”

郑翔认为， “征求意见稿” “缺陷” 与

“功能优化” 的界定模糊， 企业可能将

“缺陷修复” 包装为“功能优化”， 逃避

召回责任。 在她看来， 备案制侧重形式

审查， 难以及时发现复杂代码中的潜在

风险， 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规范

OTA 软件升级； 同时鼓励车企与第三

方机构共建 OTA 安全开源社区， 共享

漏洞库与防护技术。

对于消费者所担心的 OTA“偷偷

升级” 问题， 郑飞表示， 车企需要进一

步明确 OTA 升级的具体流程， 特别是

在车辆行驶中进行升级时， 如何确保升

级不会对车辆的正常行驶造成干扰或安

全隐患。 因此， 企业在升级前必须获得

用户明确授权， 并详细说明升级内容及

可能产生的影响， 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 升级过程中用户数据的存储、

使用规则也需予以明确， 防止数据泄露

或滥用。

郑翔则建议， 应进一步细化消费者

保护机制， 畅通用户投诉与救济渠道。

允许用户可通过车载系统或手机 APP

自主选择升级时间， 企业不得默认勾选

“自动升级” 选项； 允许用户将系统退

回到汽车使用期间的原始版本， 车企应

在用户手册中明确标注退回路径， 并通

过车载界面提供便捷操作入口。

（记者 朱非）


